
临空经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
 

临空经济区 2021 年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
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

 

 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部署安排，为全面加强我区食品药品安全

工作，现决定在全区集中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

作，特制定方案如下: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,全面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关于食品药品

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深刻汲取“6.13”燃气爆炸事故教训，始

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坚决贯彻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

求，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整治高风险问题和薄

弱环节，不断巩固和深化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稳中向好的良好态

势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底

线，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、用得安全，为建党 100 年营造良好的

安全稳定环境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 

(一)开展食用农产品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整治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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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投入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风险隐患，加强限用农

药监管，实行定点经营、实名购买、购销台账、溯源管理。全链

条加强动物疫病防控，严防非洲猪瘟疫情。重拳整治非法添加、

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、滥用农兽药和禁用物质、“非药品”

类水产养殖投入品添加农药兽药、制假售假、私屠滥宰、中心城

区活禽宰杀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严防走私冻肉、白条肉，以及农兽

药残留超标蔬菜、畜禽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。(责任单

位:区社会事务局，各乡镇) 

(二)开展食品生产经营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。对食品生产企

业、小作坊、超市、副食店、餐饮服务单位等各类食品生产经营

主体开展排查，重点检查其环境卫生、食品原材料采购储存、从

业人员健康管理、进货查验、索证索票、清洗消毒、食品留样、

出厂检验、自查、食品召回等制度落实情况，深入排查超范围超

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、使用不合格原料生

产食品、不按安全标准组织生产经营食品、经营过期、变质、不

合格食品等安全隐患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深入开展自查自

纠，合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风险、隐患和

问题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整改，对违法违规问题及时立案查

处，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。(责任单位:区市场监管分

局，各乡镇) 

(三)开展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排查整治。突出肉制品、水

产品、节令食品、传统食品和米面粮油等重点品种，学校食堂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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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及校园周边、养老机构食堂、建筑工地食堂、旅游景区、酒店、

车站、粮库、宗教活动场所、农贸市场、城乡结合部和农村集体

聚餐集中点等重点场所，加大巡视巡查、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力

度，排查整治环境脏乱差、无证经营、经营腐败伪劣食品等违法

违规现象,压紧压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体责任、法律责任和

社会责任，督促食品市场主体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,对可能引

发食品安全事故的苗头性问题,追根溯源、及时控制、有效解决。

(责任单位:区中心学校、区社会事务局、区城建局、区经发局、

区市场监分局、各乡镇) 

(四)开展食品药品行业疫情防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对冷链

食品开展排查,重点检查食品经营者落实进口冷链食品“六专”、

“四全”、“一单三证一码”情况，对“三证一码”不全的进口冷

链食品实行“五个不准”，落实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疫情预防性消

毒和运输装备消毒、从业人员防护等各项措施,对直接接触进口

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，做到货、库、车、

人全环节的精准管理，坚决禁止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进口冷链食品

流入市场。(责任单位:区市场监管分局、区社会事务局、各乡镇)     

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应急储备药械的质量监管,确保防控

药械质量安全。充分发挥药店“前哨”作用，抓好药店常态化疫

情防控,重点检查药店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退热、感冒、

止咳、抗病毒、抗菌素等五大类药品的销售登记情况。(责任单

位:区市场监管分局、各乡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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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开展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生产领域排查整治。对药

品、第二、三类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排查，重点

检查原辅料管理、机构和人员、设施设备、生产过程控.制、检

验检测能力、数据可靠性、风险管理等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持续保

持合规状态，及时发现并消除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坚决守住安

全生产底线。围绕原辅料管理、机构人员、设施设备、文件管理、

生产管理、质量控制等重点环节,对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

展全方位隐患排查，找准薄弱环节，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(责

任单位:区市场监管分局，各乡镇) 

(六)开展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经营领域排查整治。以血

液制品等冷链储运药品、麻精药品及含麻黄碱类药品复方制剂、

医疗用毒性药品、国家集中采购中选药品、中药饮片等品种为重

点，加大对药品批发企业、零售连锁总部整治力度，重点检查计

算机管理系统、进货渠道、储运条件、销售药品票账货款一致性、

数据真实性.委托储存企业库存药品动态情况等内容;进一步加

大对入驻药品网络销售平台的批发企业、零售连锁总部的监管力

度，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(责任单位: 区市场监管分局) 

以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进、销、存为重点环节，以含

麻黄碱类药品复方制剂、中药饮片、国家集中采购中选药品、人

工器官、角膜接触镜、体外诊断试剂、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、

新冠病毒检测试剂、儿童化妆品等为重点品种,加大对药品零售、

医疗器械及化妆品经营企业的排查力度，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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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。(责任单位: 区市场监管分局，各乡镇) 

(七)开展药品、医疗器械使用领域排查整治。全面加大对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疫苗接种点的排查力度，深入推进新冠疫苗

的预防接种工作;切实加强医疗机构的麻精药品、血液制品、医

用氧、放射性药品、体外诊断试剂、植入类、介入类、无茵类医

疗器械的排查力度，及时化解风险隐患。(责任单位:区社会事务

局) 

三、方法及步骤 

此次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。 

(一)集中排查阶段(2021 年 7月 15 日前)。从即日起，各地、

各部门要组织力量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排

查工作，排查到每一个食品药品生产单位，排查到每一个餐饮店

和食品销售店，排查到每一个药品批发、经营和使用单位,对重

点行业以及事故多发、易发区域和重点产品加大排查整治力度，

排查情况要现场做好记录。各地、各部门负责同志要带队深入一

线、深入现场监督检查，深挖区域性、行业性风险隐患，要对辖

区内的安全隐患和风险点心中有数。7月底前，各地、各部门要

对排查情况进行梳理,并提出整改措施,将排查的风险隐患、整改

责任分解落实到人。 

(二)全面整治阶段(2021 年 7月底至 9月)。要督促企业落

实主体责任,深入开展自查自纠,对集中排查阶段发现的风险、隐

患和问题要列清单、建台账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整改，对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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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要挂牌督办。要强化区域协作和“行刑衔

接”，加大稽查执法力度，依法关闭取缔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药品

单位，对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从严打击。区食药安办将

分别组成食品和药品督查组，采取随机抽查、现场督导的方式，

对各地、各部门工作部署落实、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进行全面督导

检查。 

(三)巩固提升阶段(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)。风险隐患排查

是一项长期的动态性工作，各单位必须反复抓、抓反复，切实落

实好安全监管责任。要对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、重点环节隐患整

改落实情况及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认真梳理整治阶段新发现的风

险隐患和督导组检查反馈的有关问题，列出清单、建立台账、分

解责任，督促相关单位一件一件整改落实。全面总结排查整治工

作，对发现的共性问题要制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对典型经验做

法要及时总结推广，推动建立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长效机制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。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，是做

好当前食品药品安全工作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。各地、

各有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，加强对风险排查整治工作的领

导，精心部署安排，细化实化具体措施，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、

行业主管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，确保百姓饮食用

药安全，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。 

(二)注重排查实效。各单位要加强沟通和协调，结合日常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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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专项治理和执法办案工作，对照方案明确的排查内容,采取

有力措施，合力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切实

做到排查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，整治不留后患，特别是事关群众

切身利益、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和苗头性问题，要及时有效

处置。 

(三)加大宣传力度。以食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，进一步加大

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工作力度，精心组织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

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引导生产经营主体诚信经营,促进公众树立健

康饮食理念。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引导和社会监督作用，畅通投诉

渠道，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，积极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元主

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，提升群众对食药安全的支持率、参与率

和满意度。 

(四)严格督查考核。此次食品药品隐患排查工作将列入对各

地、各部门 2021年度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考核内容，市食药安办

适时通报排查整治情况，曝光食品药品典型案件，并对典型经验

做法进行宣传推广。各单位要及时报送排查整治工作信息，请于

9 月 30 日前向区食药办报送排查整治工作总结和统计表。 

附件：全市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统计表 

 

临空经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

2021年6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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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全市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统计表 
填报单位：（ 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排查类别 实有数量（家） 已排查（家） 发现隐患 （家〉 责令改正 （家〉 整改到位 （家〉 行政处罚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排查类别根据各地、各部门监管的食品和药品具体对象来填写。 

联 系 人：熊金龙        联系电话 ：027-60699630       电子邮件：343791416@qq. com 


